
海洋学院研究生学习室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研究生学习室及学习卡位管理，营造良

好的学习工作环境，服务研究生成长成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根据学院建设与发展需要，学院设置若干研究生学

习室及学习卡位，提供给确有需要的研究生学习工作使用。

第二章 学习卡位申请与安排

第三条 学习卡位申请。坚持“本人申请、导师同意、学院

审核”的原则，申请类型分为集中申请和日常申请，集中申请原

则上安排在每学期初（以学院具体通知为准），日常申请为研究

生根据需要进行申请。

第四条 学习卡位安排。坚持“高年级研究生优先、规范高

效使用卡位者优先”的原则，必要时参考申请提交时间、随机抽

签等方式进行安排。

第五条 学习卡位使用。学习卡位一经分配，仅限本人使用，

不得转借转让，不得擅改用途，不得涂抹损坏。

第六条 学习卡位考勤。学院在 C座四层学习室外（即走廊

上）设置人脸识别考勤设备， 原则上要求每个工作日进行考勤

（每天记录 1 次），考勤时间为每天 7:00∽20:00。

第七条 学习卡位退出。因毕业、休学、退学及培养单位变



更等，以及卡位批准使用期满、负面清单计分额满等情况，需退

出学习卡位。

第三章 学习室安全与管理

第八条 建立学习室值班制度。负责学习室安全巡查与管理、

卫生巡查与维护、秩序倡导与维护等。

第九条 安全巡查与管理。巡查管理内容包含但不限于用电

安全、财物安全、人身安全、信息安全等；贵重财物随身携带，

避免丢失、损坏；禁止违规用水用电，人离关机断电、关门关窗。

第十条 卫生巡查与维护。巡查维护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地面

清洁、门窗清洁、桌面整洁、着装整洁、卡位摆放规范等，保持

学习室卫生整洁。

第十一条 秩序倡导与维护。遵章守纪，倡导并营造和谐、

安静、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，不在学习室嬉闹、吸烟、玩游戏、

随地吐痰、乱丢果皮纸屑等。

第十二条 建立负面清单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未特别注

明每次计 1 分。

1.正常工作日无故缺勤或未考勤，出差请假（以学工组登记

为准）期间不计缺勤；

2.擅自粘贴、更改标识标牌，或涂抹损坏卡位；

3.在学习室玩游戏、打牌、吸烟或喝酒等；

4.饲养动物、宠物等并带到学习室；




